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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 员昊、邱于依先生／女士

厂东和顺律师事务所接受罗建峰先生的委托，指派本律师代为处

理有关法律事务，现郑重致函贵方。

据罗建峰先生提供的资料显示，罗建峰先生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

与于路商事株式会社及贵方答订《借款协议》，协议约定由罗建峰先

生向于路商事株式会社出借 2000 万日元，另于 2019 年 4 月 1 日与于

路商事株式会社及贵方签订《借款协议》，协议约定由罗建峰先生 向

千路商事株式会社出借 1000 万日元，贵方作为千路商事株式会社的

实际控制人，需按照协议约定审慎、合理和经济原则使用借款，不得

将借款用于与千路商事株式会社经营无关的用途及违规滥用借款，并

且需要等周末向罗建蜂先生报告银行余款情况。

答订协议后，罗建峰先生即按照约定向千路商事株式会社出借

3000 万日元，但之后的经营过程中，贵方并未能按照协议约定每周

末向罗建峰先生报告银行余额及汇报相关款项去向，致使罗建峰先生

至今尚未能清晰千路商事株式会社的经营状况，贵方的行为巳违反协

议约定内容，构成严重违约。

力此，罗建峰先生特委托本律师函告贵方：

l 、 务请贵方于收到本函之日起三日内立即向罗建峰先生提供于

路商事株式会社从 2018 年 6 月 26 日至今的银行流水及公司账册，以

明晰贵方收到借款后均按照协议约定将借款用于千路商事株式会社

的经营；

2、若贵方逾期提供的，即视为贵方违反协议约定，罗建峰先生

将授权本律师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，要求千路商事株式会社及贵方立

还出借的款项，且向贵方追讨相应的

特此函告，望贵方权衡利弊，接函后

臼钉｀` ｀｀
,_.,. 

广东科顺律师事务所 Keshun Law Firm , Guangdon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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